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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大科研〔2020〕3号 

 

中山大学关于印发《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 

经费管理办法制度问答》的通知 

 

校机关各部、处、室，各学院、直属系，各直属单位，各附属医

院（单位），产业集团，各有关科研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科技领域“放管服”改

革的要求，学校已制定并印发《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

办法》（中大科研〔2020〕1号），于 2020年 3月 1日起执行。为

解答办法执行过程中管理人员及科研人员的疑问，特制定《中山

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制度问答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中山大学 

2020年 2月 27日 

中 山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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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

制度问答 

 
    1. 《中山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中大科研〔2020〕

1号）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？ 

    答:自 2020年 3月 1日起执行。 

2. 新的横向科研项目预算比例规定是什么？ 

答：预算比例见下表： 

科目 预算比例 

1科研业务费 总比例减去科目 2-6 的比例之和 

2绩效支出 
1.合同有约定，按约定执行； 

2.合同无约定，≤30% 

3外拨经费 ≤50%，不计提绩效支出 

4 其他 

≤20%，可开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

与项目直接相关的科研业务接待费等其

他支出 

5管理费 
学校 4% 

院系≤3% 

6水电费 ≥5%，据实列支，多退少补 

3. 旧项目是否可以按照上述横向科研项目预算比例做预

算？ 

答：2020年 3月 1日后新签订的合同全部按照新管理办法制

定预算；2020年 3月 1日前已签订合同，但是尚未在科研管理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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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创新服务平台办理项目启动审核的项目，按照新管理办法制定

预算，如合同约定与新管理办法相冲突的，按照合同约定制定预

算；2020年 3月 1日前已经在科研管理协同创新服务平台完成项

目立项审核的项目仍按照原预算科目和预算比例执行，不再按照

新管理办法调整预算及预算科目，如需调整预算，比例限制仍按

照旧管理办法执行。 

4.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开支专家咨询费的标准是多少？ 

答：新管理办法继续执行《中山大学关于进一步完善科研活

动经费开支相关管理制度的暂行规定》（中大科研〔2019〕36号），

专家咨询费可在《中山大学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》（中大

财务〔2018〕8号）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 100%，上浮后的具体

标准如下： 

咨询形式 人员类别 

咨询时间 

（税后金额） 

半天最高

不超过 

全天最高

不超过 

现场形式 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（范

围见（中大财务〔2018〕

8号）文件） 

5400 元 9000 元 

高级职称 3600 元 6000 元 

其他人员 2000 元 3600 元 

通讯形式 按现场形式咨询标准的 50%执行 

5. 哪些人员可以领取劳务费？ 

答：参与研究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

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（含科研项目制劳务派遣人员）可领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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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费，但项目组的专职科研人员本人就是项目负责人的不可以

领取劳务费，可以领取绩效。 

6.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是否可以开支社会保险补助、住房公积

金和经济补偿金？ 

答：从 2020 年 3 月 1 日起，横向科研项目经费预算中科研

业务费科目包含的劳务费用可列支范围包括工资薪酬、社会保险

补助、住房公积金和按法律规定应予支付的经济补偿金。 

7.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的餐费开支要求是什么？ 

答：新管理办法继续执行《中山大学关于进一步完善科研活

动经费开支相关管理制度的暂行规定》（中大科研〔2019〕36号），

具体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按预算开支。横向科研经费可按实际需要开支少量科

研活动接待费，制定预算时列入“其他”科目，上限 20%，合同

有约定的从其约定； 

（2）按标准开支。横向科研经费的科研业务接待标准提高

到 260 元/人/餐以内；科研业务接待陪餐人数由项目负责人根据

科研活动实际需要合理确定； 

（3）按规定提供相关附件。单次支出在 2000 元以内的科研

业务接待费在报销时可不附菜单，凭票据在额度内据实报销。 

8.横向结余经费（经费号 1409）开支范围是什么？是否有比

例限制？  

答：横向结余经费用于项目续研和预研，除了绩效支出外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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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开支，无比例限制。 

9. 横向结余经费（经费号 1409）是否可以按照横向科研项目

的标准和报销要求开支经费？ 

答：可以。其中，拟按新餐费规定报销的票据的开票时间可

追溯至 2019年 10月 10日。 

10. 横向科研项目绩效支出的报销程序是什么？ 

答：绩效支出的发放由项目负责人在预算内进行审批，不再

限制项目负责人本人领取比例，发放对象为对项目执行做出实际

贡献的人员，根据参加人员在项目中的贡献合理确定。项目负责

人在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薪酬个税系统提交网报单即可，不需要

再提交《绩效发放申领表》。 

11.横向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程序是什么？ 

答：横向科研项目预算调整程序下放至学院，由项目负责人

在科研管理协同创新服务平台提出预算调整申请，学院审核后系

统自动推送至财务管理信息系统完成变更。 

学院审核要点：（1）合同有预算约定或委托方对经费使用有

明确要求的，预算调整需征得委托方书面同意；（2）原则上管理

费科目不得调减。如有特殊情况需报科学研究院审批；（3）仅在

研项目可申请调整预算；（4）除合同另有约定外，有比例上限限

制的科目调整后不得超过学校规定的上限比例，其中，旧项目的

比例上限仍按照旧管理办法，其中 2017 年 1 月 22 日-2020 年 2

月 29日间已立项的项目，按照下表比例；2017年 1月 22日之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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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项且仍未结题需调整预算的，请学院联系科学研究院确定比例。 

预算科目 

2017年 1月 22日-2020年 2

月 29日立项 2020年3月1

日后立项 行政事业委托

项目 

企业委托 

项目 

绩效支出 

≤20%（合同有

约定的从其约

定） 

≤30%（合同

有约定的从

其约定） 

≤30%（合同

有约定的从

其约定） 

税费 约 3.27% 

已合并至科

研业务费科

目内开支 

其他 ≤5% ≤20% 

水电、房屋使用

费 
据实列支 

≥5%，据实

列支，多退少

补 

管理费 
学校 8% 

学院≤3% 

学校 10% 

学院≤3% 

学校 4% 

学院≤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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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28日印发 


